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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充電設備(申請用電)用戶自主檢核表 

配電場所圖審編號(依規定無須設置者免填)： 

用電設備圖審編號： 

用電申請人已確認下列資料齊備且內容一致，並已依序排列及勾記，以利申請流程進行。 

一、配電場所正審(依規定無須設置者免填) 

項目 確認 

1.屋外配電場所: 

(1)建造執照正本(1份)  

(2)建造執照影本(1份)  

(3)建築圖副本(1份)  

(4)地籍配置圖(1份)  

(5)地面一樓平面圖(4份)  

(6)承諾書(1份)  

2.屋內配電場所: 

(1)建造執照正本(1份)  

(2)建造執照影本(1份)  

(3)建築圖副本(1份)  

(4)地籍配置圖(1份)  

(5)設置配電場所(含管道間)樓層平面圖(4份)  

(6)地面一樓平面圖(1份)  

(7)配電場所剖面圖(1份)  

(8)配電場所上層結構圖(1份)  

(9)配電場所位於地下層之建築物，於地面層面向屋外出入口之防水閘門(板)設

計圖(4份) 
 

(10)承諾書(1份)  

註：請於配電場所正審前勾選，審查通過後請填寫配電場所圖審編號。 

 

二、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 

項目 確認 

1.目錄清單  
2.設計圖 

(1)圖號目錄清單  

(2)用電場所位置圖(包括責任分界點之確實位置)及圖例說明。  

(3)單線系統圖  

(4)接地系統圖(於既設用電戶內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者免附)  

(5)變配電設備施工說明圖及用電設備配置圖  

(6)高樓幹線昇位圖(5樓以下或於既設用電戶內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者可免附)  

(7)配電場所施工圖(依規定無須設置者免附)  

3.設計計算資料 

(1)目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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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概要  

項目 確認 

(3)施工概要說明  

(4)故障電流計算及保護設備啟斷容量檢討。  

(5)電壓降計算及檢討。(僅須檢討至各樓層總開關箱處)  

(6)接地電阻值之計算與檢討，特高壓變電站之接觸電壓及步級電壓計算與檢

討。(於既設用電戶內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者免附) 
 

(7)保護電驛設定計算、保護協調曲線圖、保護電驛設定一覽表及保護電驛說明

書。(於既設用電戶內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未涉及電驛設定變動者免附) 
 

(8)注入責任分界點之諧波計算及檢討改善措施（設置諧波源總容量達300kVA以

上者）。(於既設用電戶內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容量未達者免附) 
 

(9)依「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委託之電器承

裝業或電機技師相關證書(技師本人親簽及用印)、登記影本、設計及監造委

託書。 

 

(10)新增設用電計畫書核准函影本（不需提用電計畫書者免附）。  

 
註：請於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前勾選，完成審查後請填寫用電設備圖審編號。 

 

 

三、用電申請 

項目 確認 

1.基本資料 

(1)申請事項登記單。  

(2)用戶用電設備審訖設計資料。  

(3)配電場所正審審訖文件(依規定無須設置者免附)。  

2.佐證資料 

(1)建築物用電： 

   新設用電需檢附使用執照，既設戶為專設電表者(共用)，辦理增設電動汽車

充電設備時免附，另既設戶為表後安裝者(家用)，辦理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備

時需加附車位對應用戶證明（載明停車位編號之所有權狀或管委會出具車位編

排證明）、平面配置圖及停車位照片等資料。 

 

(2)無建築物場所用電： 

1.檢附土地登記謄本，以利土地所有權人及農業用地之判斷，如「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者，應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2.「使用地類別」如屬農牧、林業、養殖、水利、生態保護、國土保安或暫

未編定用地者，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分區別」為農業區或保護區者，

即為農業用地，設置電動汽車充電設備時，應依整體用途(如停車場)，檢

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使用之證明文件。 

3.河川區域用電，應檢附河川管理機關(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地方為縣(市)

政府或公所)同意申請接用電力證明。 

4.既設無建築物場所用電之用途不變者，得於登記單敘明用途不變，並填寫

空地用電承諾書，免再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使用之證明文件。 

5.如非土地所有權人，需加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租賃文件，作為供電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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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告知事項 

項目 結果 

1. 申請新增設用電，合計契約容量達1,000瓩，或建築總面積達10,000平方公

尺者，須事先提出新增設用電計畫書，經本公司檢討供電引接方式後始通

知申請人辦理正式申請用電手續。 

申請設置直流快速充電設備且契約容量達600瓩者，倘規劃未來3年內有擴

充用電需求，須提出「直流快速充電設備新增設用電計畫書」(如附件，

無規劃者免附)。另電動車專戶訂定之契約容量達100瓩以上者，建議配合

設置電能管理系統(EMS)進行充電管理及調控。 

 

2.申請案件經本公司通知繳付線路設置費後，請申請人自通知繳費日起1個月

內繳付，逾期未繳時，有關申請資料，本公司將予保留2個月，惟保留期

間如遇計費單價變動，申請人應依新價繳費，倘再逾期未繳，需請重新辦

理申請。 

 

3.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50瓩以上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

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依經濟部發布之「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

技術人員管理規則」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規定，置專任電

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責任分界點以下用戶側一

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 

 

4.申請用電應於本公司外線完工之日起(無需外線工程者自用戶繳付線路設置

費日或本公司寄發免費通知單日起算)6個月內開始用電，除申請人另有原

因無法在規定期 內用電者得事先提出延期申請外，本公司得取消其用電申

請案。 

 

5.用戶新增設或變更用電之設備包含電動汽車充電設備者，應依本公司「新

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第四點之附件二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

原則規定，事先將設計資料送經本公司審查訖後興工。 

 

6.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停車空間非屬集中留設者得不適用)應規劃設計電動車

專戶，並預為設置專戶之幹線及配電盤，使得任一停車位如有設置充電設

備需求皆可就近引接電源。(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2

條及內政部營建署109年6月3日營署建管字第1091104687號函。) 

 

7.考量新建集合住宅於設計階段無法得知用戶購置之汽車（含充電設備）品

牌，故現行作業方式檢驗送電時，充電設備可不用安裝，待用戶後續裝設

充電設備時，仍應向本公司辦理新增設檢驗。 

 

8.集合式住宅或公寓大廈附設之停車場用電，倘電動汽車充電設備係供特定

對象使用，且其用電配線與公共設施分開，得按層另設1戶供電，亦可按

下列原則辦理： 

(1) 配電場所僅設置1處且有效面積合計超過40平方公尺，在配電設備設
置空間足夠之情況下，每層得酌予增加1戶供電。 

(2) 如配電設備設置空間足夠，每層設戶得按配電場所數量設戶，例
如：建築物有2處配電場所，則每層至多可設2戶供電。 

(3) 上述充電設備同層設戶逾1戶者，應以電力用電供應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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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商業辦公大樓及路外公共停車場另設一戶供電原則: 

(1) 商業辦公大樓如非屬同一所有人或用電單位，且採分別設戶者，倘該
商辦大樓另設有電動汽車充電座係供特定對象使用，且其用電配線分
開，亦得比照第8條規定辦理。 

(2) 路外公共停車場倘用電配線分開且分屬不同用電單位者，亦得比照第
8條規定，供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使用。 

 

10.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13年12月25日公告「應施檢驗電動車充電設備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電動車充電設備(30瓩以下)於115年7月1日由自願性

產品驗證改納入應施檢驗範圍，並自公告日起即可受理申請。針對電動車

輛充電設備用電申請案應於報竣工時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1) 115年6月30日以前，電動車充電設備(30瓩以下)可檢附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核發之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VPC)或者應施檢驗合格證書等證明

文件；超過30瓩電動車充電設備則應檢附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

(VPC)。 

(2) 115年7月1日以後，電動車充電設備(30瓩以下)應檢附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核發之應施檢驗合格證書等證明文件；超過30瓩電動車充電設備則

應檢附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VPC)。 

若檢附之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VPC)已過期，申請人須同時提供電動車輛

充電設備製造商出具之出廠證明影本，以證明所使用電動車輛充電設備

為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有效期限內購買。 

 

11.依據「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及台電公司配電處110年6

月17日配字第1108066243號函規定，充換電站場所類型屬第1類至第3類

者，檢驗送電前應檢附裝設之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自主維護管理計

畫。 

 

12.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如採電能計量供交易

使用之電動車輛供電設備，請向相關檢驗機關(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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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直流快速充電設備新增設用電計畫書 編號: 

        區營業處 

用戶名稱  負責人  電號  

用電地址  通訊處  連絡電話  

用電連絡人 

或電機技師 
 通訊處  連絡電話  

□
增          

設 

□
新          

設 

容            

量 

既            

設 

經常 kW 合  

計  

容  

量 

新  

增  

設  

後 

經常 kW 1. 既設供電(或躉售)方式： 

週六半尖峰 kW 週六半尖峰 kW      相  線            仟伏 

離峰 kW 離峰 kW  

非夏月/半尖峰 kW 非夏月/半尖峰 kW 2.自第     期起擬(或改)以 

躉售電力 kW 躉售電力 kW     相   線      仟伏供電 

    備用電力 kW     備用電力 kW 

 

各
期
新
增
設
用
電 

第一期   年   月   日 

經常      kW，非夏月/半尖峰          kW 計畫至民國    年用電總容量為:  

週六半尖峰         kW 經常 kW 

離峰      kW，躉 售 電 力 kW 週六半尖峰 kW 

備用電力(經常、自用發電、汽電共生) kW 離峰 kW 

第二期   年   月   日 

經常      kW，非夏月/半尖峰          kW 非夏月/半尖峰 kW 

週六半尖峰         kW 躉售電力 kW 

離峰      kW，躉 售 電 力 kW          備用電力 kW 

備用電力(經常、自用發電、汽電共生) kW (本欄資料僅提供參考)  

用途  產品  

註: 
1. 申請直流快速充電設備新增用電，其合計契約容量達600瓩者，應先評估未來3年新增設用電需求，加填「直流快速充電設備新增設用電計畫書」。 

2. 本計畫書僅供各區營業處參考是否納入負載預測並提早因應未來加強電網規劃。 

3. 如合計契約容量達1,000瓩，應依據營業規章第5條規定，提出新增設用電及躉售電力計畫書，無需再填本計畫書。 

 


